
108.12.20 國立中興大學第 87 次校務會議紀錄 - 92 - 

國立中興大學生物科技發展中心設置辦法 
90.05.04 第 40次校務會議修正(名稱及全份條文) 

90.06.28 教育部台(九○)高(二)字第 90092298 號函 及 

90.07.27 教育部台(九○)高(二)字第 90107498 號函核定 

92.06.13 第 44次校務會議修正 

94.05.13 第 48次校務會議修正（第 3至 6、8 至 9條） 

94.09.23 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40121774 號函核定 

95.5.5 第 50 次校務會議修正（第 5、7 至 9條） 

102.5.10.第 65 次校務會議修正(第 6條) 

108年 12月 20日第 87 次校務會議修正(全份條文) 

 

第一條  國立中興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強化本校生物科技研究，基於培育人才及技術發

展之需要，依本校組織規程第三條規定，設立「國立中興大學生物科技發展中心」

（以下簡稱本中心）。 

第二條  本中心負責整合推動生物科技相關教學、研發、推廣服務及人才培育。 

第三條  本中心設諮詢委員會，置委員七至九人，以校長為主任委員，副校長為副主任委員，

餘由校長聘請國內外產官學重要人士兼任之。負責協助訂定本中心之研究發展策略。

委員任期同中心主任。 

第四條  本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綜理中心有關業務。由校長聘請校內相關領域專任教授聘

兼之。 

第五條  本中心設教學推動、研發推動、服務推廣三組，各置組長一人，由中心主任就本校

副教授或具同等資格以上人員遴選，提請校長聘兼之，任期同中心主任。另設核心

實驗室。 

各組成員及核心實驗室主持人，由校長就中心專任人員及校內相關專長之教職人員

聘兼之。 

第六條  本中心設執行委員會，置委員十一名，共推一人為召集人。副校長、中心主任及教

學推動、研發推動、服務推廣等三組組長為當然委員，餘由校長聘請有關教授或研

究員兼任之。定期由召集人召開業務會議，負責計畫執行之審核，行政業務之發展，

及與有關系所、機構之合作事項。會議應有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議。

議案應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始得決議。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委由他人代

理。委員任期同中心主任。 

第七條  本中心置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理研究員、研究助理及

職員各若干人，均由本校總員額內調配之，辦理及協助執行本辦法第二條規定事項。 

另得聘講座教授、特聘教授及與校內外相關單位合聘各級教授。 

第八條  本中心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理研究員、研究助理、講

座教授、特聘教授及合聘各級教授之延聘依有關規定辦理。 

職員之任用及待遇依照本校原有辦法辦理。 

第九條  本中心收支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及繳交費用。 

第十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